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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26日上午9:15一

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26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

中心B座三十二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平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4-058）。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2,

802,897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9.270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2,584,56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9.1867%。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218,337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0.0834％。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18,337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0.08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18,337股，占全部公司股份的

0.0834％。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平先生、杜国彬先生、夏有庆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会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8,2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8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3,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0503%。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王平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杜国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6,2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1,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764%。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杜国彬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夏有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5,4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5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0,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7733%。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夏有庆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政先生、马利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本次会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杨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6,3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1,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782%。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杨政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马利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6,3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1,7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80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马利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宁欢先生、宁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以上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付芷依女士
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职工代表监事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本次会议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宁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6,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1,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750%。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宁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选举宁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02,696,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6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111,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2451%。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宁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2,729,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

反对 37,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弃权 36,0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4,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3163％；反对37,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680％；
弃权3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51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邓薇女士、苗宝文女士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美格智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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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2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王平先生（董事长）、杜国彬先生（副董事长）、夏有庆先生
独立董事：杨政先生、马利军先生
以上董事任期自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审计委员会（3人）：杨政先生（主任委员）、杜国彬先生、马利军先生。
提名委员会（3人）：马利军先生（主任委员）、王平先生、杨政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马利军先生（主任委员）、王平先生、杨政先生。
战略委员会（3人）：王平先生（主任委员）、马利军先生、杨政先生。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其在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成员：宁欢先生（监事会主席）、宁健先生、付芷依女士（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王平先生
副总经理：夏有庆先生、黄敏先生
财务总监：夏有庆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敏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查通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黄敏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81 证券简称：美格智能 公告编号：2024-063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4年7月26日以书面、电话等

章程规定的有效方式，发出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经全体监事同意，本次
会议于2024年7月26日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B座32楼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宁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宁欢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宁欢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7月26日

附件：
宁欢先生简历

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4年9月起至今，在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兆格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全面负责西安子公司的研发管理工
作。

截止目前，宁欢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56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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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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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7月26日以书面、电话等

章程规定的有效方式，发出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
会议于2024年7月26日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B座32楼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
其中董事杜国彬先生，独立董事杨马利军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王平先生
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1）同意选举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选举杜国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经全

体与会董事充分协商，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3人）：杨政先生（主任委员）、杜国彬先生、马利军先生。
提名委员会（3人）：马利军先生（主任委员）、王平先生、杨政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马利军先生（主任委员）、王平先生、杨政先生。
战略委员会（3人）：王平先生（主任委员）、马利军先生、杨政先生。
其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

任召集人（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中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杨政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同意聘任王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聘任夏有庆先生、黄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同意聘任黄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黄敏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黄敏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3218588
传真：0755－83219788
电子信箱：ir@meigsmart.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B座32楼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同意聘任夏有庆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及审阅赵庚伟先生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职
业素养等相关资料，认为其具备履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
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符合所聘岗位的条件。同意聘任赵庚伟先生为公司内
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胡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胡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3218588
传真：0755－83219788
电子信箱：ir@meigsmart.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B座32楼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1、王平先生
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职于美的集团工业设计

公司，深圳市美格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止目前，王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0,240.256万股，通过上海兆格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781.014万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平先生与其他持股5%
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王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2、杜国彬先生

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 于上海希姆通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止目前，杜国彬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9.00万股，通过上海兆格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58.688万股，杜国彬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杜国彬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3、夏有庆先生

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湖南省中国国际旅
行社，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夏有庆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0.4万股，通过上海兆格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99.45万股。夏有庆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夏有庆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4、黄敏先生

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深圳市航天科工实
业有限公司等。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黄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8万股，黄敏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黄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5、杨政先生

男，1954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南京审计大学教
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担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联美量子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杨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杨政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杨政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6、马利军先生

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中国香港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2007年至今就职于深
圳大学管理学院，现任管理学院教授，系主任职务。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广州市华研精密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马利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马利军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马利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7、赵庚伟先生
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职于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于2016年7月入职本公司，现为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
截止目前，赵庚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万股，赵庚伟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赵庚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

8、胡芳女士
女，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8年5月至今在公司证券

部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胡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万股，胡芳女士与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胡芳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上接B70版）
（3）结算安排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李庄古镇项目合同约定：甲方按每月业主单位审核的乙方所完成的月

进度的30%支付给乙方。因为该项目实际回款金额已达到合同金额的37.91%，公司按照合同
金额的38%结转应收账款。

6、湖州市吴兴区西山漾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简称“西山漾项目”）
（1）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1年承接西山漾项目，合同金额为3,036.92万元，工程于2022年完工，已全额确

认收入。
（2）资信情况
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民营企业，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3）结算安排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西山漾项目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并提交档案后付至实际完成工

程量的75%。项目于2023年9月完成验收，因此，公司按照合同总金额的75%结转应收账款。
7、镇江市扬中兴隆污水厂尾水湿地项目（简称“兴隆污水厂项目”）
（1）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2年承接兴隆污水厂项目，合同金额为2,463.82万元，工程于2023年完工，已全

额确认收入。
（2）资信情况
江苏扬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政府机构，资信状况良好。
（3）结算安排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兴隆污水厂项目合同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后的一个月内，付至合同价款

的70%。项目于2023年8月完成验收，因此公司按照合同金额的70%结转应收账款。
8、嘉善县南祥符荡湖泊生态修复项目（简称“南祥符荡项目”）
（1）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1年承接南祥符荡项目，合同金额3,600.00万元，工程于2022年完工，已全额确

认收入。
（2）资信情况
中交江河湖海(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为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全资

控股的国有企业，资信状况良好。
（3）结算安排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南祥符荡项目合同约定，工程完工且竣工验收合格后15天内支付至审

核工程总价款的80%。项目于2022年6月竣工，因此，公司按照合同金额的80%结转应收账款。
9、明光市九道湾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简称“九道湾项目”）
（1）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2年承接九道湾项目，合同金额2,380.71万元，工程于2023年完工，已全额确认

收入。
（2）资信情况
明光跃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资信状况良好。
（3）结算安排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九道湾项目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并连续三个月水质检测达到Ⅲ类

标准，支付至合同价款的70%。项目于2023年3月竣工，2023年5月至7月水质检查结果持续
达标，因此公司按照合同金额的70%结转应收账款。

10、盐城市大丰区城北污水厂尾水湿地净化项目（简称“城北污水厂项目”）
（1）项目情况
公司2021年承接城北污水厂项目，合同金额3,059.68万元，项目于2022年完工，已全额确

认收入。
（2）资信情况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为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国有

企业，资信状况良好。
（3）结算安排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城北污水厂项目合同约定，竣工验收进入运营期，运营期满一年经检测

合格后付至工程审定结算价的80%。项目于2022年竣工，2023年度水质检测合格，因此公司按
照合同金额的80%结转应收账款。

综合上述情况，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准确。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了解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关键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分析太和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合同资产减值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

账款及合同资产组合的依据、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预期信用损失率的确定等；
（3）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复核管理层对于预计未来可

收回现金流量进行评估判断的依据，评价其合理性，并选取样本向客户访谈；
（4）对于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结合信用风险特征

及账龄分析，评价坏账准备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对超过信用期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情
况进行复核分析，并就重点项目对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超过信用期的主要客户信息，同时通
过检查历史回款、期后回款记录及其他相关文件，复核管理层判断的合理性；

（5）选取样本对客户进行函证，评估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确认的真实性、完整性等；
（6）查询主要客户的工商信息，核实主要客户的背景信息，检查是否存在重大诉讼及其他

不利事项；
（7）对应收账款客户选取样本进行访谈，确认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8）通过公开网络搜索公司客户工商信息、诉讼及被执行情况，分析了解公司客户的经营

状态、资信情况及履约能力；
（9）获取并检查公司与客户签订的抵押协议，获取土地抵押清单以及土地价值的评估报

告；
（10）访谈公司业务部门，了解大额应收款催收措施；
（11）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执行分析性程序及重新计算程序，复核坏账计

提合理性及充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坏账损失计提充分、审慎，公司已采取措施进行催收；
（2）公司因抵押物估值变化和项目结算、回款冲回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407.85万元，原因

恰当合理；
（3）公司合同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充分准确。
问题3
关于期间费用。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 0.63 亿元，同比增加 140.46%，主要系

本期售后维护费用、咨询服务费和业务宣传费增加，其中售后维护费用同比增加 281%；发生
管理费用 0.92 亿元，同比增加 29.59%，其中咨询服务费同比增加 273%。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业务列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具体构成、变动情况和原因，尤其
是售后维护费用和咨询服务费的具体项目用途，以及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结合公司
业务开展情况、经营策略的变化情况，分析说明公司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相关费用出现
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的分析与说明
（一）分业务列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具体构成、变动情况和原因，尤其是售后维护费用

和咨询服务费的具体项目用途，以及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1、销售费用
（1）饮用水销售业务

单位：万元
类型

业务宣传费

2023年度

542.12

2022年度

85.39

变动

456.73

职工薪酬

差旅费

折旧及摊销

业务招待费

其他

合计

210.54

48.85

19.27

9.42

68.27

356.34

114.78

19.84

3.63

6.15

29.02

173.43

95.76

29.01

15.64

3.26

39.25

182.91

公司2022年8月并购了黑龙江海赫饮品有限公司，增加了饮用水业务板块业务，推广“太
和水”品牌的饮用水。为推广产品，公司通过赠送产品、在线上和线下平台进行推广销售，积极
参加展会，推广公司产品，从而导致饮用水销售的业务宣传费支出增加。

（2）水治理业务
单位：万元

类型

售后维护费用

职工薪酬

业务招待费

咨询服务费

差旅费

投标费用

业务宣传费

折旧及摊销

其他

合计

2023年度

2,793.99

850.40

754.99

670.88

116.50

100.34

23.10

2.99

55.91

5,369.10

2022年度

733.54

789.45

470.96

102.99

123.34

47.67

15.78

8.18

55.81

2,347.70

变动金额

2,060.45

60.95

284.03

567.89

-6.83

52.68

7.32

-5.19

0.10

3,021.40

①售后维护费用
售后维护费用包括计提的售后维护预计负债以及一次性发生的已验收项目损毁恢复施工

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总体计提金额

偶发专项（丁山项目）

合计

2023年度

1,576.38

1,217.61

2,793.99

2022年度

733.54

－

733.54

公司与客户签署的合同中通常会约定1-2年的质保期，即公司水环境生态建设项目的后
续维护阶段。在该期限内，发行人负责对水环境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水质标准的保持，由公司承
担维护保养费用。每年按照近年实际发生的售后维护费用支出金额占项目历史确认收入的比
例，确定预计负债计提比例。公司按照季度确认营业收入，在确认收入当期，按照当期水生态治
理工程项目营业收入金额和计提比例，为项目售后维护费用支出计提预计负债，计入当期销售
费用。在维保支出实际发生时，冲减已计提的预付负债。

2023年预计负债计提比例上升，主要是因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幅度较大，2022
年度和2023年度维保费用的实际支出金额基本持平，按照原比例计提的预计负债无法涵盖实
际维保支出。因此提高了预计负债-售后维护费用的计提比例，导致计提金额增加。

年度

计提比例

2021年

3.50%

2022年

3.50%

2023年

11.00%

公司于2021年承接城市污水厂，丁山污水厂中水回用人工湿地建设工程及城区河道综合
整治工程项目（简称“丁山污水厂项目”），该项目于 2022年 12月取得监理单位签章的完工报
告，于2023年12月完成验收。2023年，丁山污水厂项目区域中的下瘴河因污水汇入及为保证
汛期行洪影响拆除围堰，部分面积水草死亡。公司对部分区域进行了重新施工，发生1,217.61
万元成本，主要为清淤、边坡修整、驳岸修复和发运水草、种植水草的成本。为保证项目顺利验
收、进而顺利收回剩余款项，经与客户协商，公司承担了修复施工的成本。

因为上述支出是项目完工后发生的偶发事件，计入当期销售费用一售后维护费用，导致
2023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出现大幅上升。

②咨询服务费
销售费用-咨询服务费主要核算公司为水治理项目聘请咨询机构，编制市场情况调研报

告、项目评估报告、项目技术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咨询费用。
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新增水生态治理工程项目减少，公司承接项目难度增加。为承接

新增工程项目，公司聘请了咨询机构，对拟承接项目所在地的水生态环境进行调研，对治理技
术进行咨询，作为公司承接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公司主要咨询服务费项目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郑州龙湖项目咨询服务费

崇仁生态导向EOD项目研究报告费

信阳市息县龙湖水系调研

金额

138.61

112.26

59.45

服务内容

就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西侧滨湖区、北侧湖湾区及三条退水渠道进行摸
排，对该流域水环境现状进行分析、熟悉流域水生态、摸清流域水资源、保
障流域水安全出具相关调研报告等咨询工作

(1) 明确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调研、部门座谈等方式分析区域发
展基本情况，包括江西省抚州市政策战略定位、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
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明确区域发展迫切解决的生态环境治理
问题，量化生态环境治理目标指标。

(2) 识别生态环境治理关联产业。分析实施全域EOD 项目的必要
性、紧迫性与重要意义，确定生态环境导向开发的总体思路、组织实施的基
本原则、项目总体目标与实施效益。提出 EOD 导向下江西抚州市崇仁
县绿色产业发展规划思路。

就信阳市息县龙湖水系进行摸排，对该流域水环境现状进行分析、熟悉流
域水生态、摸清流域水资源、保障流域水安全出县相关调研报告等咨询工
作

2、管理费用
单位：万元

类型

职工薪酬

折旧及摊销

咨询服务费

业务招待费

办公费

车辆使用费

差旅费

房租物业费

其他

合计

2023年度

3,617.34

1,925.03

1,922.01

544.45

400.09

323.61

255.37

142.81

63.59

9,194.30

2022年度

3,554.15

1,345.65

515.16

416.64

389.85

293.06

206.29

317.82

56.31

7,094.93

变动金额

63.19

579.38

1,406.85

127.81

10.24

30.55

49.08

-175.01

7.28

2,099.36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因是公司本年折旧及摊销金额增加，以及聘请律师等咨询服务费用支
出增加。

（二）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经营策略的变化情况，分析说明公司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
下，相关费用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竞争环境及地方财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所处的水治理行业
投资需求减少，公司承接新项目难度上升，导致公司为承接新项目发生的聘请咨询机构，对拟
承接项目所在地的水生态环境进行调研和对治理技术进行咨询的费用增加。

公司为发展饮用水销售业务，在本年度增加了产品宣传推广力度，增加了产品的宣传推广
支出。

因为上述原因，公司本期期间费用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符合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具有合理
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并获取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明细账，分析各项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化

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2）对相关费用进行抽样核查，获取相关费用支出的审批记录、付款单据、合同、发票、原始

单据等支持性文件，判断期间费用确认的真实性、合理性；对折旧摊销金额进行重新计算，判断
期间费用确认的准确性；

（3）对咨询费用进行抽样核查，获取咨询成果，判断期间费用确认的真实性、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因经营发展和管理需要，期间费用增加；
（2）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相关费用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具有合理性。
问题4
关于业绩承诺。根据年报及相关公告，公司于 2022 年收购黑龙江海赫饮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赫饮品），主营饮用水相关业务，转让方就其 2022-2024 年度业绩做出承诺。其中
2022 年度海赫饮品实现扣非净利润率 13.30%，主营业务收入（不含税）1306.40 万元，完成当
期业绩承诺。关注到，2023 年年报显示公司对海赫饮品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47 万元，但未披
露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请公司补充披露：（1）海赫饮品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并列示海赫饮品近两年主
要财务数据及变化原因；（2）列示报告期内海赫饮品的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注册时间、与
公司关联关系、交易金额、交易内容、应收或预付款项余额，并结合海赫饮品主要生产环节、经
销模式、销售推广形式、收付款政策等，说明海赫饮品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时点及准确性，是
否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调节业绩的情形；（3）海赫饮品商誉减值测算过程、主要参数假设选取
情况，与收购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以及原因，并结合市场环境变化情况、海赫饮品经营情况，进
一步说明对海赫饮品商誉减值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难以完成业绩承诺的风险，如有，请充分提
示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的分析与说明
（一）海赫饮品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并列示海赫饮品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及变

化原因；
1、海赫饮品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海赫饮品 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855.44 万元，扣非净利润 303.89 万元，扣非净利润率

16.38%，业绩承诺要求2023年度营业收入达到1,350.00万元，扣非净利润率达到12%以上，海
赫饮品实现业绩承诺。

2、海赫饮品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海赫饮品近两年主要科目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

2023年度

1,855.44

970.25

406.24

396.59

298.83

303.89

2022年度

1,306.40

744.21

183.14

183.11

173.81

176.27

变动比例（%）

29.59

23.30

54.92

53.83

41.84

42.00

海赫饮品业绩变动主要因公司积极进行产品推广，拓展产品销售渠道，使得公司产品销售
额增加、利润上升。

（二）列示报告期内海赫饮品的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注册时间、与公司关联关系、交
易金额、交易内容、应收或预付款项余额，并结合海赫饮品主要生产环节、经销模式、销售推广
形式、收付款政策等，说明海赫饮品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时点及准确性，是否存在为实现业
绩承诺调节业绩的情形；

1、公司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1）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冠珹餐饮管理（沈阳）有限公司

上海太和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阿尔卑斯饮品有限公司

克东县启越饮品有限公司

兆喜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合计

注册时间

2019/5/29

2022/3/11

2021/2/25

2015/1/14

2020/6/11

关联关系

非关联方

合并内
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销售金额

505.98

484.83

125.78

71.59

69.66

1,257.85

销售内容

饮用水

饮用水

饮用水

饮用水

饮用水

应收余额

111.37

649.26

144.95

－

16.61

922.19

（2）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黑龙江水之源塑料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双城市天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克山县众邦车队

张家港市锦丰镇玖生机械厂

拜泉县电业局

合计

注册时间

2011/7/22

2003/5/27

2019/3/1

2022/3/3

－

关联关系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采购金额

223.59

110.32

68.25

43.36

37.17

482.69

采购内容

包材

包材

物流运输

机器设备

电费

应付余额

46.53

16.36

－

－

0.87

63.76

2、结合海赫饮品主要生产环节、经销模式、销售推广形式、收付款政策等，说明海赫饮品收
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时点及准确性，是否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调节业绩的情形

海赫饮品的产品生产环节包括取水、过滤消毒、灌装和包装，生产主要耗用瓶坯和瓶盖等
各类包装材料。

海赫饮品的产品以直销为主，通过线上销售和线下直销两种模式进行销售，公司将线上网
店的运营交付给经销商进行运营，饮用水产品由公司直接发往电商仓库、由电商仓库进行产品
配送，定期获取平台销售清单，按照平台确认的销售量和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与经销商结算收
入；线下销售由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向客户进行销售，物流公司回传客户签收单，海赫饮品在取
得签收单后确认收入。公司在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

公司主要通过赠送产品、线上平台推广、参加展会等产品推广活动进行产品推广。
公司与主要客户约定的收款政策主要包括下达订单时全额预付货款和销售完成次月付款

的政策。公司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付款政策为预付50%至100%的预付款，到货后支付全额货
款。

公司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时间准确，收入确认依据充分，不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调节业绩
的情形。

（三）海赫饮品商誉减值测算过程、主要参数假设选取情况，与收购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以
及原因，并结合市场环境变化情况、海赫饮品经营情况，进一步说明对海赫饮品商誉减值是否
合理，是否存在难以完成业绩承诺的风险，

1、海赫商誉减值测算过程
（1）海赫饮品商誉减值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持续计算的资产负债表日与商誉相关资产组账面价值(a)

加：商誉账面价值(b)

加：属于少数股东商誉价值（c）

减：商誉减值准备（d）

资产负债表日包含商誉资产组的账面价值(e=a+b+c-d)

资产负债表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f)

当期资产减值金额(if（f〉e,0,g=e-f)）

归属于公司当期商誉减值(h=g*所持百分比例）

归属当期少数股东减值（i=g*所持百分比例）

海赫饮品资产组

4,220.21

1,726.33

－

－

5,946.53

5,700. 00

246.53

246.53

－

（2）主要参数选取情况
①2023年末商誉参数
公司于2023年末对海赫饮品商誉进行评估，采用的具体参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永续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净利润

净利率

折现率

1,727.97

1,068.46

38.17%

138.29

8.00%

12.60%

2,246.36

1,371.01

38.97%

245.11

10.91%

12.60%

2,920.27

1,729.85

40.76%

448.97

15.37%

12.60%

3,504.32

2,048.43

41.55%

614.16

17.53%

12.60%

3,931.85

2,271.82

42.22%

749.39

19.06%

12.60%

3,931.85

2,271.82

42.22%

749.39

19.06%

12.60%

②2022年8月收购时参数
公司以2022年8月31日作为基准日收购海赫饮品，收购评估时具体参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净利润

净利率

折现率

2022年

1,417.44

789.01

44.34%

55.39

3.91%

11.93%

2023年

1,587.53

883.34

44.36%

180.25

11.35%

11.93%

2024年

1,984.41

1,084.88

45.33%

288.63

14.54%

11.93%

2025年

2,540.05

1,358.76

46.51%

444.77

17.51%

11.93%

2026年

3,022.66

1,609.71

46.75%

574.47

19.01%

11.93%

永续期

3,173.79

1,684.40

46.93%

623.71

19.65%

11.93%

计提减值主要是市场因素导致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未及预期导致，评估方法和关键参数的
选取过程不存在差异。折现率评估方法保持一致，其中数据变动主要是由于各年选取的可比公
司数据及市场风险收益率变动导致，其变动范围在正常合理区间。

3、并结合市场环境变化情况、海赫饮品经营情况，进一步说明对海赫饮品商誉减值是否合
理，是否存在难以完成业绩承诺的风险。

饮用水市场竞争趋于激烈，海赫饮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未能完全达到预期，因此导
致海赫饮品商誉出现减值。

公司在并购海赫饮品时，与海赫饮品原股东约定，海赫饮品 2024年度业绩承诺指标为：
2024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率达到 12%以上(含 12%),，2024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不含
税)达到 1,550万元以上(含 1,550万元),并且 2022年度至 2024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不含
税)合计达到4,500万元以上(含4,500万元)。若海赫饮品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对海赫饮品的
并购股权对价将由6,6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

截至2023年期末，海赫饮品2022年度和2023年度经营情况已完成业绩承诺，但由于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经营可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上存在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风险。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分析管理层对公司商誉所属资产组的认定和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采用的关键假设和

方法，测试管理层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基础数据以及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利用其估值专家的工作，
分析检查管理层采用的假设的恰当性、检查相关的假设和方法的合理性；

（3）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查阅了评估机构针
对商誉减值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就截至2023年末商誉减值评估方法、评估依据、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测试过程及评估结果与评估师进行充分沟通；

（4）复核评价管理层预测时所使用的关键参数：将预测期收入增长率与历史的收入增长率
进行对比分析；将预测的毛利率与历史毛利率进行比较，且考虑了市场趋势；分析了管理层所
采用的折现率；

（5）评价管理层进行现金流量预测时使用的估值方法的适当性；尤其是管理层编制的现金
流量预测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模型计算各相关资产及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的适当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

一一商誉减值》的相关要求，计提的商誉减值恰当。
问题5
关于在建工程。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 0.33亿元，同比增加 514.95%，主

要系公司投资建设基地所致。其中云南省安宁市太平街道妥睦村田园综合体投资项目、上海崇
明田园综合体投资建设项目、三水基地预算数分别为 1.55 亿元、0.95 亿元、1.26 亿元，本期
工程进度分别为 9.09%、12.05%、4.85%，资金来源为自筹。请公司补充披露各主要在建工程项
目建设背景、预算构成、开工时间、预计完工时间、截至目前工程进度，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说
明新增相关在建工程的必要性。

【回复】
一、公司的分析与说明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各主要在建工程项目建设背景、预算构成、开工时间、预计完工时间、

截至目前工程进度
1、在建工程项目建设背景
公司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基础，推动公益性较强、收益性差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益较好的生态产业有效融合，共同创造政企生态环
境治理合作新模式。

公司经过充分调研，选定了云南安宁、上海崇明和广东佛山三地作为项目建设地，基于各
地的自然地理格局及历史沿革，利用场地周边现有资源，通过水陆联治、渔水共兴、产业联动，
以生态产业升级为契机，通过生态产业收益反哺环境治理投入，整体采用资金自平衡模式，对
于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具有很好的创新意义，为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探索。

2、项目情况
公司的主要在建工程项目包括云南省安宁市太平街道妥睦村田园综合体投资项目、上海

崇明田园综合体投资建设项目和三水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绿色生态环境建设、绿色生
产建设和配套设施等内容，主要包括云南省安宁市太平街道妥睦村田园综合体投资项目和三
水项目包括建设水厂。

绿色生态环境建设主要包括水体基础设置构建和水域生态环境构建、水环境改造，绿色生
产建设包括大棚建设、果树种植和鱼类投入等。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省安宁市太平街道妥睦村田园
综合体投资项目

上海崇明田园综合体投资建设项目

三水基地

预算金额

15,495.51

9,529.00

12,563.60

绿色生态
环境建
设

1,381.51

330.00

971.40

绿色
生产建
设

1,818.17

5,684.00

2,248.90

配套设施

11,991.58

3,515.00

1,525.00

水厂

4,200.00

－

7,818.30

铺底流动资
金

303.83

－

－

资金来源

自筹

自筹

自筹

（续上表）

项目名称

云南省安宁市太平街道妥睦村田园综合体投资项目

上海崇明田园综合体投资建设项目

三水基地

开工时间

2023年3月

2023年5月

2023年9月

预计
完工时间

2027年6月

2025年11月

2026年6月

截止 2024 年 6 月末工
程进度

10.05%

22.77%

6.57%

（二）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说明新增相关在建工程的必要性
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竞争环境及地方财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所处水环境治理行

业投资需求减少，导致公司新签订单金额不及预期，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同时利润率也有所下
降。同时，行业内的企业也加大了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由于水生态修复行业
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整体市场呈现出集中化趋势。一些具有技术实力和市场优势的企业通
过不断创新和拓展市场，逐渐在行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

在食品饮料板块，黑龙江省拜泉县为公司唯一水源地，因为距离原因，公司饮用水产品运
输成本偏高。

综合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通过综合研判，计划通过建设生态文旅项目，综合发展农业文
旅业务，实现收入增长；建设饮用水水厂，拓展饮用水销售业务、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公司盈利。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7日


